臺北市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104年3月23日北市教特字第10432730200號函
1、 依據：臺北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2、 目的
1、 建立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分級制度。
2、 提升特殊教育教師視覺障礙專業評估與鑑定知能。
3、 落實視覺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工作。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視資中心）
5、 實施對象：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含公立幼兒園）合格特教教師。
6、 培訓方式：由視資中心或委託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定期辦理視覺障礙功能性視覺評估人員訓練課程。參加各項研習之功能性視覺評估人員務必全程參與，經聘任專家學者審查實際參與測驗研習情形及評估實務工作能力，並於完成培訓後由本局頒發相關證明。
7、 分級方式及資格
     本市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分為初階、進階及諮詢三級制，各級教師資格說
     明如下：
1、 初階教師：於1年內參與視資中心或各師資培育機構特教中心承辦之功能性視覺評估培訓課程9小時以上，並完成1名個案之功能性視覺評估及繳交評估報告。
2、 進階教師：已取得功能性視覺評估初階教師資格，於1年內施測功能性視覺評估個案數達4人次以上，繳交評估報告，並參與視資中心個案研討至少2次以上。
3、 諮詢教師：連續擔任功能性視覺評估進階教師工作3年以上，於3年內施測功能性視覺評估人數達12人次，繳交評估報告，並參與視資中心個案研討至少每年2次以上。
8、 晉級申請程序
     已通過取得資格者，得依照相關晉級資格及條件，向視資中心主動提出晉級之申請。申請規定如下：
1、 申請時間：每年6月1日～7月10日。
2、 作業程序：
	申請
類別
	適用
對象
	申請晉級資格
	辦理程序

	功能性視覺評估初階教師
	本市轄屬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含公立幼兒園）合格特教教師
	1. 於1年內參與功能性視覺評估培訓課程9小時以上。
2. 於1年內完成1名個案之功能性視覺評估及繳交評估報告。
	1. 檢附申請表（附表1）、培訓課程證明及1份評估報告（範例格式如附表2）向視資中心提出申請。
2. 經聘任專家學者審查通過，授予功能性視覺評估初階教師證明。

	功能性視覺評估進階教師
	功能性視覺評估初階教師
	1. 於1年內施測功能性視覺評估個案數達4人次以上，並繳交評估報告。
2. 於1年內參與視資中心個案研討至少2次以上。
	1. 檢附申請表、研習證明及4份評估報告向視資中心提出申請。
2. 經聘任專家學者審查通過，授予功能性視覺評估進階教師證明。

	功能性視覺評估諮詢教師
	功能性視覺評估進階教師
	1. 連續擔任視覺障礙進階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工作3年以上。
2. 於3年內施測功能性視覺評估人數達12人次，並繳交評估報告。
3. 參與視資中心個案研討至少每年2次以上。
	1. 檢附申請表、研習證明及12份評估報告向視資中心提出申請。
2. 經聘任專家學者審查通過，授予功能性視覺評估諮詢教師證明。


9、 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工作職責
1、 初階教師：執行功能性視覺評估施作、紀錄、解釋等資料蒐集工作，彙整初步評估結果並依規定提交評估報告。
2、 進階教師：於鑑定期間協助初階教師蒐集相關資料、撰寫鑑定摘要報告，並依鑑定基準進行初步研判。
3、 諮詢教師：提供功能性視覺評估初/進階教師相關專業諮詢意見，協助鑑定資料複審研判，研修鑑定相關流程表件及擔任功能性視覺評估培訓課程講師。
10、 考核與獎勵
1、 考核：教育局得就各級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執行功能性視覺評估工作成效進行考核，經考核結果績效優良者得予以獎勵，成效待改善者須參與視資中心舉辦之回流訓練及追蹤輔導。
2、 獎勵：功能性視覺評估進階教師執行工作績效優良者，予以嘉獎1次；功能性視覺評估諮詢教師執行工作績效優良者，予以敘嘉獎2次並由教育局公開表揚。
11、 其他
1、 各級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之證明有效期限為3年。
2、 自取得功能性視覺評估教師相關證明起，連續2年皆未協助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則降為前一級功能性視覺評估人員，並需重新申請相關認證資格。
12、 培訓及施測等經費由教育局及視資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13、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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